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地方社區警察的角色：公共經理人的觀點

七○年代後期，第一次全球性能源危機，迫使各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經濟資源日益緊縮但公共事務龐雜而招致的財政問題。此外，邁入工商業社會後，由於科技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民眾對於政府解決公共問題能力的不足，以及期待政府提供更多元化的公共服務與更佳的品質，促使政府部門正視時代的需求，如Hughes(1993；林鐘沂譯，1999)所言，由於管理與科技的改變，全球化及國家競爭力的挑戰等因素的作用，各主要國家的公部門正在進行著重要廣泛的再造與改革行動(詹中原，民88)，引發了1980年代以來另一股行政改革運動的風潮。

「政府再造」依Hammer與Stanton(1995)所言，再造乃「對於組織過程的澈底再思考及根本性巨幅再設計，以促成組織績效劇烈的進步」(Hammer & Stanton，1995)。如同「新政府運動」作者Osborne與Gaebler (1992)所指出，政府再造或「新公共管理」的變革壓力來自現代公共生活三個特徵(Osborne, & Gaebler，1992)：
一、社會對公共服務需求的質及量大幅成長，但政府的官僚體系，提供服務模式未能滿足其需求；
二、因科技進步而使服務範圍擴大、多樣化，更使政府服務成本提高，但效率與效率卻降低；
三、人民普遍對官僚式政府運作不信任，他們堅信，政府對經費的運用上是無效率的。

基此，新公共管理興起，主要立基於政府的公共支出與員額大量成長，欲透過諸如民營化、資訊科技等機制來減輕政府的負擔並改變傳統官僚體制的沈痾。依據「新公共管理」的觀點，主張現代的公務人員應轉型為具備下列特質的「公共經理人」1、以領航代替操槳型政府，2、以授能代替服務型政府，3、市場導向代替全面管制，4、人民導向代替官僚需求，5、開源與節流兼顧，6、預防勝於治療之系統前瞻思維，7、層級節制兼顧參與管理。強調「公共經理人」的主要特色是專業主義，必須具備領導、溝通、資訊、決策、危機處理、談判等六項專業才能(Mintzberg, 1973)；唯有現代之「公共經理人」方有可能經政府再造，完成企業精神行政的本質轉型，達到提昇國家競爭力的使命。 
對警察而言，專業化警政的消退與社區警政的興起，同樣肇因於國家財政危機的影響。「社區犯罪預防理論」(community crime-prevention theory)即是植基在：犯罪控制策略若是能夠深植於民間的自願組織，將可以節省很多國家預算的理論基礎上(黃翠紋，民87)。因而地方警政服務，亦逐漸、或程度多寡不同，具備「公共經理人」的特性。謹就中央與地方之總體系絡及地方公共經理人之個體作為論析、陳述如次。

第一項 中央與地方關係之總體系絡：凸顯「警民共治」價值

政府再造，對中央與地方政府而言，不啻為另一場權力的爭奪戰。在探討地方與中央互動系絡時，可以從兩個面向綜合交錯予以分析：行動部門(政府或市場)與公共權威的分配(集權或分權)。在一篇從管理主義角度，架構地方政府與地方議會關係的理論性文章內，詹中原(民88b)指出，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對於國家統治體制，可由兩種模型描繪中央與地方關係，即：
一、威權模型（authority model）：在此模型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 

    政策關係中，地方政府完全是執行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意圖，其政策產出亦完全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指示。中央政府透過行政體制的層級性，由上而下的推動政策。
二、交換市場模型(exchange and the market model)：交換市場模型之精神在於「互利」。中央政府提供資源誘因，以便地方政府合作配合， 

    達到中央政府政策目標。此模型因過份強調「討價還價遊」(bargaining-game)而相互之自我利益(self-interests)又在政策推動中，扮演重要之影響力，因此完全失去了政策的「應然價值」，故論者批評此種，是一種政策道德真空的發展模式。

由於威權模型與交易市場模型，對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的主張，分別是「統治的強制威權」(the role of coercive authority in governance)與過份強調「合作的積極價值」(the positive value of cooperation)的兩極之間尋求定位。事實上，此兩種關係，在實質政治中，均有所偏。因此體制模型(regime model)因應而生。所謂制度是一種政治的安排，將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政策推動中，所涉及的行政，社會、政治、經濟組織，作一種組織性的安排(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而在此種制度化安排中，同時確定了政策執行中的「價值」，並提供合作協調之組織架構，以實踐此種價值(李宗勳，民84)。

制度途徑的基本概念來自於對局論(game theory)，其雙方策略，假設分別為合作(cooperation)或背離(defect)。在對局論的概念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政策關係，可能出現的體制類型建構(regime typology)有九種。其如圖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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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1：中央與地方政府體制類型理論建構
資料來源：參考Stoker, R.(1991), Relunctant Partners,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在此體制的類型建構中，分別按「公共權威分配」及「行動部門」(distribution of public authority & action sector)程度之不同，而產生可能的九種體制機制(詳見詹中原，民88)。九種體制機制，基於行動部門(政府或市場)與公共權威的分配(集權或分權)程度的不同，各有不同的總體系絡特性、不同的政府與民間合作模式與合作程度、以及不同的政策工具。因此，個別地方政府公共經理人即應視不同的總體系絡因素，去構思適當的模式與方法去與中央政府互動，以及本身組織的管理策略。 

我國於後精省時期，加速中央與地方關係逐漸朝向「共享治理」(shared governance)
的制度模式發展。在此一總體「共享治理」的制度模式下，地方政府在人事權增加、漸提高專業性政策議題的發言權下，中央與地方將可能逐漸共同進行政策制定，地方政府亦可基於地區的差異性，進行地方政治發展的規劃。但此一趨勢也可能產生無發展定向的市場經濟與民間力量，與政府為謀定向公共利益而干預市場間的矛盾。

此種中央與地方關係朝「共享治理」、「權力分享」之方向進行「關係再造」，益加凸顯「警民共治」的新警政價值，警察是維繫社區治安的有形力量，而社群性的預防組織則是維護治安的另一股潛在力量；社區警政之發展及因應此一需求所做的改變，其改變就在於將往昔被動接受警察服務之顧客（民眾），結合成為主動的工作夥伴，在此一警民共治理念下，民眾在監督與配合警察工作上將扮演一個重要而主動的角色(李政峰，民88)。而此種「警民共治」新警政能否有效落實，端視警、民雙方能否以新的視野、新的價值與新的異象共同關切暨建構彼此互惠、共同成長的社區聯防願景，其中尤以警察機關之「價值再造」為先，才能真正觸動社區民眾的心靈、改變其習性、撼動其情感
，進而順利推動警民「關係再造」；因此本文強調以「公共經理人」的角色與精神活化警政新思維、塑造警政新形象、再造警察社區化，而此項警政新思維的「價值再造」將是推動警民「關係再造」的成功關鍵。
第二項 地方公共經理人的個體作為：角色釐清與策略需求

按Newell(1993)等人所言，公共經理人的主要特色即是專業主義」。所謂專業主義就是「具備而信守一套知識體系」，並且能促成專業社區成員間之社會化(socialization)，為組織提供專業的規範。同時，專業主義亦表現於服務對象之認同、專業文化及認定，專業判斷，以及倫理規範的遵守(a code of ethics)(詳見Fitzpatrick，1990)。因此，這種專業主意之意涵旨在促成「公共參與領域中的警民共治」
，而非傳統警察威權角色定位下之警民合作。

Mintzbery(1973)所言，公共經理人應有三種不同之角色：(一)人際角色—組織代表人(figurehead)、機關領導人(leader)、及組織內外聯絡人(liaison)；(二)資訊角色(神經中樞)—監督者(monitor)、擴散者(disseminator)、發言人(spokesperson)，(三)決策角色—企業家(entrepreneur)(主動開創組織新局並調適外在環境)、危機處理者(disturbance handler)、資源分配者(resource allocation)、及談判者(negotiator)。由Mintzberg管理主義的觀點，可以發現一位成功經理者必須具備至少下之專業才能：(一)領導、(二)溝通、(三)資訊、(四)決策、(五)危機處理、(六)談判
。

 綜合上述、決策者之企業精神—追求創新以適應外在環境變遷，則更是經理人的必備條件。綜合Mintzberg所言，公共經理人之兩種主要精神表現包括：(1)權變反應、(2)降低不確定性。因此，我們即瞭解，近期「公共管理」領域之教科文獻，也均主要反映上述主題的原因。

根據國際城縣管理協會(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提出十一種地方政府的公共經理人之角色特質，反應在社區安全聯防體系之構建角色，以共識建立、議題教育、價值詮釋、問題解決、利益調節(整合)、團隊建構為最，其預期之角色表現為
：
一、共識建立者—公共經理人不但要努力建立本身地方政府內部的政策執行共識，而且尋求地方議會的政策議題共識。而此反應在地方社區警政不僅要瞭解警局交付之任務重點，也要探求社區關鍵人士與地方民意代表之意見與支持，如此才能落實推動社區警政。
二、社區(地方)議題教育者—公共經理人不但有提供資訊以教育民眾的責任，而且必須向地方議會告知重要政策資訊的義務。社區警政不僅應適時提供安全資訊以供作社區宣導與教育民眾，也同時需與其他施政接受地方議會諮詢與監督，並提供執行績效。
三、社區(地方)價值詮釋者—公共經理人不但要對地方的價值偏好有正確

    的辨識，同時要試圖介紹引導有利於地方發展的價值。社區警察為與居民同舟共濟，有必要瞭解地方之民情風俗與政策偏好，並從中引導社區居民經由理性對話、討論，構建優質之發展目標與願景。
四、問題解決者—公共經理人不只是扮演早期基礎公共建設(造橋舖路)或

    打擊犯罪的工作，同時更是現代社會問題(救濟、毒品、家庭暴力等) 

    的解決者。社區警政不僅應致力於共同打擊犯罪，更應針對現代社會新興包括性侵害防治、家庭暴力防治、老人獨居等社會需求，學習充分適當之專業知能解決問題。
五、分歧利益整合者—社區警察不只是衝突解決的促進人，更是各種不同理念及分歧利益的整合人。
六、團隊建構者—社區警察應不斷的為自己所轄民眾，共同規劃暨進行組織與培訓，並從中創造願景，提供社區民眾自己組織、自己管理的「授權」、「授能」來源。

綜合上述各種角色要求，我們認為，地方社區警察的「公共經理人」角色應綜合判斷中央與地方互動的總體系絡特性，據以擬訂創新性的價值創造策略，並基於學習及負責精神，將其價值創造策略付諸公開討論與協商，讓公眾能瞭解警民共治價值的界定是否合理、社區警政風險共承是否在可容忍的程度、計畫所體現的價值是否為公眾所偏好者，公共管理者也應誠心接納各種修改的意見與不同看法。

再者，地方社區警政也應透過民主代議機制，取得價值創造策略的普遍支持。公共經理人一方面讓代議機構參與價值界定與計畫制訂，他方面也經由此一交換機制取得議會賦予的合法性、政治支持以及資源使用的正當性（Moore,1995）。除了較高層次及總體性價值創造策略外，對內部管理來說，地方社區警政首應注意組織資源的重組與動員運用。除了較高層次及總體性價值創造策略外，對內部管理來說，地方社區警政首應注意組織資源的重組與動員運用。就如同電腦Window的作業系統，磁碟空間資源必定有限，但總有些檔案、程式、文件、資料夾過時或不用，應時時加以刪除或更新版本，甚至應重組磁碟空間以加速資源的使用效率。同理，地方政府也應經常重新考慮公共服務的必要性、適當性及迫切性，利用創意重新安排人力及財務的運作或配置等。

吳英明(民88)亦提醒，「企業精神政府」不能完全代表「政府再造」，前者追求效率以及效能，顯然與注重公民多元參與、共識建立、公共利益創造的「民主價值」有所衝突，因為後者需要增加大量的溝通協商。其次，私人企業追求私人利益，與政府顧及公共利益的角色及功能不盡相同(吳英明，民88)。因而，「政府再造」應觀照政府改變其與外在環境及團體組織的互動關係，以協力夥伴關係(partnership)及資源網路(resource networking)之「關係再造」策略，讓人民參與以創造更有價值的公共利益。

第三項 小結

誠如Mintzberg(1973)所言，公共經理人精神的主要表現為：(1)權變反應、(2)降低不確定性；因此一位成功公共經理者必須具備至少下列之專業才能：(一)領導、(二)溝通、(三)資訊、(四)決策、(五)危機處理、(六)談判。而依據「新公共管理」的觀感，現代地方公共經理人應具備前述：(一)共識建立者、(二)議題教育者、(三)價值詮釋者、(四)問題解決者、(五)分歧利益及觀念整合者、(六)團隊建構者等角色。

綜合上述、決策者之企業精神—追求創新以適應外在環境變遷，則更是公共經理人的必備條件。一般而言，地方政治力量對地方政府政策執行的影響，一般係透過民代，利用地方議會中立法權對與行政權的監督為掩護，利用質詢、預算審查等特權，輔以賄賂等方式，影響公共服務的提供與法令規章的執行(趙永茂，民88)。因此，地方社區警政的服務與經營策略，除了經常須面對與處理地方政治問題外，亦被期待能調和「社區」與「地方派系」間可能的「孿生關係」。其次，地方社區資源稀少性問題，直接影響地方警政治安效能，因而有必要透過願景共構、價值創造與策略管理等方式，重組地方資源。但在提高管理效能與效率的同時，更應注意與踐行各種程序法制要求，落實程序正義，以而維護實質正義。惟有鑒於目前國內政經文化、民主選舉制度之現實環境下，地方社區警政(甚或中央警政署也一樣)實難以練就前述「公共經理人」應備之各項專業才能，尤其在現行政府人事任免、考核獎懲法制下，不可否認更無足夠之誘因得以期望達成預期目標，則相關且適當之「配套措施」(訓練
與考核獎懲機制
等)亟值納入優質治理的研究範疇。

  Kettl（1993）、Stoker（1991）與Ostrom（1990、1994）三人在「權利分享」、「體制途徑」（regimes approach）以及『共有的管理』的文獻中
，分別探究公私部門或聯邦與各州之間對於制度與『共有財』(common pool resources)的管理關係，以及包括憲法建構的聯邦（中央）與地方關係，社群主義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公私互動的權力移轉與分享、共治規則等，企圖從中說明如何建構合作誘因以回應衝突與激勵自治自理，並有效引導民間團體、私人營利部門或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共有的資源』、創造『公共利益』，以有效解決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普遍呈現拒絕與中央或政府合作的現象，並回應及營建『生命共同體』、『資源永續經營』等終極目標；這些「權利分享」、「體制途徑」以及『共有的管理』的意涵與目標實與「警民共治之夥伴策略聯盟」、「社區安全聯防網絡」的「關係再造」緊密相關
，值得本研究引介與推廣。

「公共經理人」之社區警政新哲學，旨在凸顯警政部門在建構社區安全聯防過程，首應改變其與外在環境及團體組織的互動關係，透過協力夥伴關係及資源網絡(resource networking)之「關係再造」策略，讓人民參與以創造更有價值的公共利益。從前述「地方社區警政的角色」相關論述，我們可以歸納出要落實社區警政工作的必要措施，首先，社區警察的一項基本假設是，每個社區有不同的需要與問題，警察工作因此必須適合各地的要求，這是中央集權的警政難以辦到的，必須授與各地方的下階層領導者而能實行適合當地的工作，最起碼應盡量視社區警察的需求來編排勤務。其次，社區安全聯防涉及警政角色轉型與警政任務及功能調整，警政組織內部的結構、勤務安排與實務運作均需進行調整，此種警民共治之聯防體系新治理機制的成敗端繫於對社區警察新角色的定位、警察任務的的執行策略及社會經營權的協力關係。而這些關鍵因素牽涉新的合夥與共治賽局場域，將引發聯合行動、網絡聯結、資源互賴、視野建構、協調談判等公共經濟學、新公共管理、危機管理、策略規劃之專業知能的學習與應用需求，有賴全體警察人員觀念轉化、實質融入與參與社區，才能落實「警察社區化」，而公共經理人的創新角色意涵則是活化暨落實警察社區化的新角色定位與新經營策略。
第二節 社區警政的落實

第一項 社區警政的意涵

從定義而言，社區警政是一個主張建立警民『同夥』關係 (partnership)的新哲學(philosophy)及組織策略(strategy)。這個制度的基礎在於由警民攜手共同發掘、認定社區中的問題，一齊決定各個問題的優先順序，並共謀解決對策，其最終目的在於增進整個社區的生活品質。易言之，這個理想的實踐和達成，係由社區中的警察、民眾、媒體、政治人物、公家機構、公益團體，和私人企業共同組成的策略聯盟，同力解決社區中的問題，以改善治安，提昇社區的生活品質（葉毓蘭，民87）。美國社區警政在過去柯林頓執政的八年中，獲致良好的抗制犯罪成效主要在：社區警政所建構的抗制犯罪策略，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策略，包括：雇用更多的警察、加強犯罪預防、為年輕人規劃更多有意義的活動，以及減少槍枝落入歹徒手中等等。這種完整的（holistic）、系統的（systematic）策略，以各種不同的風貌和內容，散見在美國不同的城市、社區、聚落，解決不同的問題。例如，在德州的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Texas），為了解決當地嚴重的濫用毒品問題，他們不僅對有毒癮者加強取締勒戒，還設法使這些吸毒者的家庭團圓重聚、照顧這些有毒癮者的子女、同時還安排毒癮者就學就業，主要在解決這些吸毒者生活上的困難，與強化家庭的支持力量，終使這些吸毒者能成功戒癮、復歸正常的社會生活（Woodson, 1998）
。

至於社區警政是什麼？根據美國聯邦政府專責推廣社區警政的社區警政服務中心（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 Service, COPS）的網站資料
，可從以下幾個面向瞭解理想中的社區警政：
一、夥伴關係（Partnership）

   社區警政主張以整合社區中的公私資源，致力於減少犯罪的發生、降 

   低被害恐懼、提升社區中的生活品質。

二、合時的當代思潮（An Idea for the Times）

   社區警政以建立警察與社區成員間親密、合作的互惠關係，共同解決 

   社區中的問題，將社區營造為自立自強（self-sufficient），具抗制犯 

   罪能力的環境。

三、解決問題的實際作法（A Practical Approach to Problems）

   藉助社區成員的參與、貢獻心力，社區警政能夠集結眾力，共同解決 

   社區的問題。

四、回歸民意（Getting Back to the People）

   社區警政重視民意，並以整合民意，共同決定警政服務優先順序

   （priority），以共謀社區福祉 (wellbeings)。

五、與眾不同的社區警政（What Makes Community Policing Different?）

   加強警民正面互動，參與社區、中小學校活動、以徒步或腳踏車巡邏， 

   拉近與民眾間的距離。

六、更有效的解決現有問題（More Effective Ways to Solve Ongoing  

    Problems）

   以更富創意、彈性的方法，整合社區資源，動員社區中的個人、團體 

   共同解決問題。

七、重新正視犯罪預防的重要（Renewed Emphasis on Crime Prevention）

   將原有的打擊犯罪的強硬態度，提升至更具效果的預防犯罪、減低民 

   眾的被害恐懼，以增進民眾的生活品質。

八、警政標的更廣泛（Expanded Policing Goals）

   不再以單純的犯罪為警政作為的標的，所有直接或間接會造成社區脫 

   序、失序的事務，都是警政標的。

九、信賴是核心（Trust is the Heart）

   建立與維持互信，是警民合夥關係的基礎。唯有靠著信賴，民眾願意 

   提供警察有關預防犯罪發生、或偵察犯罪的重要情報資訊。

十、需要長期的投入與努力（Long-term Commitment Needed）

   社區警政無法提供一帖快速的特效藥，需要警民長期的投入與合作， 

   才能達成共同的目標。

十一、饒富效益（Wide-Ranging Benefits）

     社區警政的效益，不僅在降低犯罪與被害恐懼上，民力的支援，可以彌補警察資源的不足，即將資源做最有效的配置；同時由於警民頻繁而正面的互動，員警較易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與滿足感。

第二項 社區警政的策略

社區警察強調的是警察與社區間的互惠關係，因此，唯有當員警充份認知到社區的需求，並透過與居民溝通，讓民眾了解到維護治安的工作需要他們的主動貢獻，如此社區警察才會成功，社區居民也才會從中受惠（林燦璋，民84）。社區警政成功的基礎，在於建立互惠而密切的警民關係。因此，社區警政有兩項不可缺的要件：一是社區共有的同夥關係（partnership），一是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的警察策略。

一、同夥關係的建立

警民同夥關係的建立，在警民雙方充分而穩固的互信；互信的實現，則必須超越原有的傳統式警政的窠臼與藩籬。警察藉著參加轄區內的各種社團、集會時，宣導預防犯罪的重要，並提供民眾相關的犯罪資料，實施安全教育；也可以藉著服務增強民眾瞭解員警對社區的認同，諸如：對犯罪或車禍被害人的協助、關懷老弱婦孺等轄區內的弱勢族群，提供必要的協助、動員社區內的社團、個人義工，同力整理改進社區內的秩序外觀；在擬定轄區內的任務部署時，也能以社區內大多數人的福祉與共識為準。易言之，社區警政中的警察應該主動與民眾採取主動、頻繁、而正面的互動，以接觸爭取民眾的信賴，在暢通的管道中建立一種共同經營社區的同夥關係。

社區警察要與誰建立建立同夥關係呢？學者Trojanowicz（1994：2）等人認為社區警政的各種努力要確保成功，則必須要結合以下六個團體的力量，協同合作方能收效，這六個團體稱為「The Bix Six」，而此六種團體亦即是社區警察要建立同夥關係的對象；

（一）警察部門：包括警察機關內從首長到警員，僱員到編制人員均含括在內。

（二）社區居民：即社區內的每一個人，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區領導人（如市民組織的主席、神職人員、教師，及社區的幹部），並及於街上的一般大眾。

（三）民選官員：包括市長、市經理、市議會和任何郡、州、聯邦中足以影響社區警政未來的官員。

（四）商業社群：從各類的商業公會到街角的小型商店，均涵蓋在內。

（五）其他的機關：包括公家機關（如執法、社會服務、公共衛生等等） 及非營利機關（從男孩與女孩俱樂部到義務的慈善團體）。

（六）媒體：包括電子及平面媒體。

二、問題解決導向的警察策略

至於問題解決導向的警民策略聯盟，則是企圖找出犯罪問題的關鍵因素，徹底加以解決。要鑑別問題的真正原因，需要對社區深入的了解，因為這些關鍵因素所形成的問題，可能會以單一事件或數個連續或不連續的事件出現，雖說這些事件都是肇因於相同的因素，但他們呈現出來的表徵可能不盡相同，例如：一棟藏污納垢管理不善的公寓建築，可能與鄰近的竊盜、搗毀財物、不良青少年騷擾路經行人等有關。而警方可能只是針對案件加以處理，忽略了犯罪的根源所在，如果不能從根源著手，則問題仍然存在，事件就會繼續發生。因此，要達到鑑別社區問題的要求，除了應加強員警投注社區的時間外，社區民眾的共同參與，也有補強的功效。同時，依據社區警察的理念，警察機關應努力從社區內的犯罪、失序、及族群對立等問題著手，並促動社區居民主動參與這些社區問題的解決，而非任其成為被動的旁觀者，以提昇社區生活品質。

第三項 採行社區警政的配套措施
社區警政既欲解決社區中存在的問題，在實際作法上亦需有新思維、新作法。警察機關在轉型之後，紛紛以持續的訓練教育，提升員警的專業智能，又在警察局內增添科技器材設備，使員警在執勤時，均有分析的能力。易言之，為求解決問題，警政機關有下列改進措施：
一、提升員警分析問題的技巧

社區警政發展初期，警政學者Herman Goldstein曾以「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 Oriented Policing）」為名，倡導以主動預警（proactive）代替被動反應(reactive)；以解決實質的問題（substantial problem）而非表面的案件（incident）為工作重心；重視長久的效果（effectiveness）而非短暫的效率(efficiency)等原則，循檢視（scanning）、分析（analysis）、反應（response）、評估（assessment）等四步驟的SARA模式，對社區問題由廣且深的反覆思考，以尋求最合適的解決方案。SARA模式的解決問題技巧，在美國警政主管研究論壇（Police Executive Research Forum, PERF）大事宣傳倡導之下，透過不斷地舉行研習、發行刊物，已成為美國警政機關訓練的重點，許多警政機關每年選送員警參加PERF主辦的研習（workshop）,亦在單位內部以實際事例舉辦「解決問題策略」的訓練，建立員警在值勤處理事務時，均能依循SARA模式。在柯林頓政府宣示大力推動社區警政後，Goldstein氏表示社區警政儼然已成此次警政改革的代名詞，「問題導向」已然匯於其中，而成為社區警政中員警具備的重要策略與技巧（葉毓蘭，1994）。

二、運用策略分析管理

由於社區警政中的警力配置與勤務策略，必須隨時因應民意的需求、地區的治安特性變化、犯罪類型生態等加以調適，警察機關開始廣為運用犯罪分析、或地區治安分析等作法。在聯邦經費的補助下，許多實施社區警政的警察局，在編制中增加犯罪分析師（crime analyst）的員額，甚至在分局的層級即配置分析師，以及時提供第一線員警充分的資訊
。同時，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的國家司法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並透過研究獎助，遴聘專家學者對各地警察局實施社區警政的狀況進行評估，並擔任常駐諮詢顧問（on-site consultant），協助各警局分析資料，修正策略。

三、善用現代科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於科技的進步與設備的更新，社區警政較傳統式警政對資訊的掌控運用更具優勢。結合地理資訊與犯罪紀錄的電腦地圖軟體，是社區警察的利器。目前，在紐約、芝加哥、聖地牙哥、馬里蘭州的蒙哥馬利郡等地的警察局，都擁有能結合治安資訊的地圖軟體。紐約市警局的電腦地圖統計軟體（COMPSTAT），芝加哥市警局的自動化資訊蒐集地圖系統（Information Collecting Automated Mapping, ICAM），都是結合犯罪學專業知識的科技產物，藉由這些配備裝置，員警可以隨時就轄區的治安狀況進行分析，取得需要的資訊，而不必等至年終統計；而若干地區，例如芝加哥市，更容許民眾透過網路，進入此一系統，印出某一地區的詳細地圖及相關的犯罪統計資訊，做到資源共享。民眾在享受這些資訊的便利之餘，亦樂於提供警方相關的治安情資。

四、研擬合適的評估制度

David Osborne 和 Ted Gaebler在他們的名著「新政府運動」中（David Osborne & Ted Gaebler,1992，劉毓玲譯），主張一套能發揮效用的績效評估制度，有助於機關轉化。績效評估是管理與激勵員警的重要機制，也是主管用以鼓勵所屬配合達成組織目標的有力工具。社區警政既然主張創新，鼓勵員警以創意彈性的作法達成任務，又主張警察應著重犯罪預防與為民服務等工作上，在績效評估制度上亦應反映出此一重點（葉毓蘭，民85）。

我國現行警政績效評估制度，雖有學者主張應從員警工作品質、民眾安全感、警察服務滿意度等主觀認知、及犯罪統計的客觀數字上評量，但目前仍偏重刑案績效
，不僅容易誤導員警疏忽犯罪預防與為民服務等事項，同時也忽略民眾對治安的評價與感受，擴大警民之間的鴻溝，對警察形象亦有斲傷。正確的績效評估制度，需要能反映出社區警政的組織目標，考核的重點，應在於瞭解員警對轄區的熟悉度，與他們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美國的警政學者認為，評估社區警政的績效，可以社區是否較以前更安全、更好（safer and better）決定之，應該重效果而非效率。而社區犯罪的發生與否，和社區、家庭、學校、就業狀況、地點、警察，與刑事司法體系的交互作用有關
，因此若欲測量社區是否較安全、較好，績效評估制度應包含下列指標：
一、社區生活品質(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此項指標可調查一般居民與商家是否滿意鄰里環境、被害恐懼程度是否尚可容忍、社區中是否仍存在毒品、垃圾、髒亂等問題、問題是在惡化呢，還是已逐漸好轉？

二、犯罪與不良青少年(Crime and Delinquency)

此項指標可蒐集社區中刑案或治安事件發生數、青少年虞犯人數、中輟學生狀況、青少年鬥毆等事件。

三、社區中的社會特性（Social Characters of Community）

瞭解社區中是否有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例如：教會或童軍社團組織）存在、居民是否活躍、有否熱心參與社區活動、能否解決社區問題、又社區組織的動員能力如何等等。

四、社區安定性（Community Stability）　

瞭解社區居民是否滿意總體環境，願意繼續定居
。

五、經濟活力（Economic Vitality）

了解社區中的失業率、必須仰仗社會福利救助的低收入戶、貧戶等。
六、民眾對警察的滿意度（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lice）

瞭解民眾是否認為警察執法時都能公正無私、是否正直、是否值得尊敬、是否值得信賴等等。
第四項 國內的相關實證研究

我國警政從民國六十七年實施新勤務制度以來，也面臨警政過度專業化、機動化、數據化後，警民接觸的頻率與品質日益低落的副作用。社區警政可以說是近年來警察在犯罪預防策略上最主要的努力改革(孟維德，民86)。過去幾年，在警政學者的鼓吹之下，國內已有警察首長認同「社區警政」的理念，在勤務作為上配合實施，或在轄區內做小規模、短期的實驗，以評估社區警政本土化之後的成效。此外亦有許多學者，經由實證研究探討「社區警政」在國內推行的可行性，茲將其實驗與研究成果簡要摘述如下；

陳明傳氏在民國七十九年的「科學的警政管理：第一步驟，系統方式的民意取向之警政方案」研究，曾採用問卷調查及準實驗設計針對台北縣板橋、永和、三峽、樹林等地的民眾及員警進行調查，比較不同地區、不同時間之犯罪變化與民眾對犯罪的觀感，試圖將社區警政中的若干概念帶入我國警政實務中，據以釐訂社區導向的警政方案，該研究的重要發現為「雖然客觀的犯罪率因警方二方案之努力而有顯著下降的趨勢，且民眾被害之平均數亦無顯著的增加，但民眾的主觀上不安全感確有顯著惡化的現象。」在該研究中，陳氏將地區等同於社區，卻忽略了就個別任一鄉鎮市，其絕對不等於社區的事實，因此，其研究嚴格來講不算是結合社區與警勤的實證研究(李湧清，民86)。不過，該實證研究在警民合作方案的推動上仍有參考的價值，他指出「不宜再以既定的方案而單向要求民眾協助或只是以單一的策略，由中央貫徹到地方，以免民眾心餘力絀，無從協助，有關單位亦形成無力感與挫折感」，同時他亦提出對於社區警政推展的三點警察政策建議(陳明傳，民81)：

一、重新檢討警察角色及功能，在我國民主發展之大趨勢下，警察必須調適其與民眾需求之差距，而以民意為依歸，以民意之需求為取向。

二、調整警察主協辦業務之範疇，使其專注於治安之工作，警察之人力必以效益分析之方法重新評估，以使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時間合理化。

三、警察勤務政策上，尤其是巡邏、臨檢等，可用重大刑案與一般刑案來區分其策略。重大刑案經效益分析後由節餘之警力主動採取威力巡邏或臨檢方式偵處之。一般刑案則採警民合作策略效果較佳。

陳文力氏在其「社區警察制在我國警政發展之可行性分析」研究中，透過對學者專家、與基層警察的深入訪談，並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推行「警察社區化」期間，針對南港區民眾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實施社區警察制不論在政治、經濟、行政上、法律上、技術上及預期目標達成上均具有可行性。同時他並提出以下的政策性建議(陳文力，民85)：

一、社區警察制，值得我國引進推展。

二、為使社區警察制成功推展，警察角色與警察工作項目需重新檢討、定位，警察的任務應以治安與交通為主，勤業務應簡化，協辦業務應嚴加過濾。

 三、警察領導階層應強力支持，並做到分權與授權。

四、透過教育訓練與人事制度的配合，讓警察同仁認同與了解社區警察的真諦，並進而內化其本身的工作價值標準，真正融入社區警察工作。

五、院轄市之警察分局，縣市之警察分局是規劃執行社區警察制最具經濟規模之機關，應授權警察分局，使其完全掌握社區警察勤業務的規劃、執行、考核，依轄區特性彈性運作。警察局則在經費、人力方面全力支持分局。

六、建立人性化的管理督導制度、加強督察人員的教育訓練，以鼓舞士氣。

七、建立暢通的雙向溝通管道。

八、輔導民間和非營利組織擔負執行政府事務的功能。

 九、鼓勵社區民眾成立守望相助委員會，輔導高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

十、改變官僚作風，以民意為依歸。

十一、對於落實社區警察工作的員警應等同刑案績效，給予行政獎勵。

十二、警政文化制度的革新，應朝由下而上、分權化及加強教育訓練方面著手。

李湧清在其「社區預防犯罪之民族誌研究」中，採用「民族誌途徑」(Ethnographic Approach)的研究方法，探究決定犯罪率高低的因素究竟是警勤因素或其他因素，其針對桃園縣警察局桃園分局轄內1.警勤區優良及犯罪率低的社區、2. 警勤區優良但犯罪率不低的社區、3. 警勤區不優良但犯罪率低的社區等三個觀察模式的勤區警員、主管及民眾進行深度訪談與實地觀察研究後指出，欲使民眾有自保的觀念並與警察結合，則警察組織必須考慮下列具體事項(李湧清，民86)：

一、警勤區警員的工作必須簡化。

二、警勤區警員的工作時間必須合理。

三、警勤區警員的誘因必須考慮。(在獎懲、待遇方面給予特別誘因)

四、警勤區之查察範圍與內容必須調整。(應考慮縮小警勤區的範圍，或是由警勤區警員專責勤區查察)

五、從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中強化民眾犯罪預防的觀念。

黃啟賓在其「社區警政警民合作效能之研究」論文中，挑選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興隆派出所、台北縣永和分局得和派出所及桃園縣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進行準實驗研究，以了解社區警政之實施方法對於警民合作效能的影響，研究發現「社區警政」不論是民眾主動推行(興隆所)或是警察因應政策之要求推動(得和所)，其民眾對於警察的滿意度均遠高於傳統警政(未實施社區警政)之對照組(青溪所)顯示社區警政的推行在我國是初具成效的，至於在作法上，由官方推動之作法比民眾自發性推動者更令社區民眾滿意。因此，他建議：(黃啟賓，民88)

一、在社區警政的規劃與執行上，由上而下與民眾主動參與的作法應兼容並蓄。

二、社區警政的目標在於提供精簡、有效率的警察行政服務。

三、應與大眾傳播媒體合作，強力鼓吹民眾參與。

四、社區警政的推動作法應強調前瞻性與開創性。

五、應結合其他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發揮團隊的力量。

六、給予基層實際的授能與授權，並使能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

七、定時對社區民眾民意調查，以便調整作法切合實際需求。

八、社區警察在勤區的時間宜先延長，後再慢慢轉型為專責社區警察制。

九、善用退休員警作為治安義工或志工，協助解決社區治安問題。

十、社區警政應全面規劃實施，原刑事案件績效評比配分表應予調整。

林燦璋則試圖以準實驗設計的方式，針對不同型態的社區，運用掃描、分析、回應、評估等社區問題導向的策略從事實驗處置，以便藉由社區問題導向警政之概念架構，找出全民參與預防犯罪的制式流程，研究結果發現；

一、社區問題導向警政策略在犯罪預防功能上確具成效，值得推廣。

二、欲提高民眾的滿意度，則執行員警之遴選、教育訓練、績效考核、人事升遷等均須有配套措施。

三、應從速建立警政民意調查制度。

在國內，首度且由官方主導的實驗當推花蓮縣警察局之「試辦專責警勤區制度」，花蓮縣警察局奉前署長姚高橋指示自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一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試辦村里服務工作，並自八十六年八月一曰起至八十七年六月卅曰止試辦專責勤區工作，由花蓮分局豐川、自強派出所；吉安分局太昌、北昌派出所等二個分局四個派出所將原有之卅六個警勤區依轄區戶數、地區特性、治安狀況、犯罪情勢，面積廣狹以及配合未來發展趨勢，不受割鄰或跨村之限制等因素考量，擴大警勤區戶數以七五O戶至八OO戶劃設一個警勤區為原則，檢討劃設為十八個警勤區（花蓮分局十個、吉安分局八個），慎選佐警擔任警勤區警員，其構想係統合村里鄰長、義警、地方熱心人士等，於勤區佐警實施勤區查察時，陪同採逐戶逐口家戶訪問聯合服務方式，喚起大家對村、里、鄰住戶之關心，促進警民合作，共同維護治安。其作法如下(葉毓蘭，民88)：

一、警勤區佐警每日除輪休外，至少編排六小時以上勤區查察勤務，並需兼顧日間、夜間及以聯合查察方式之需求。

二、除勤查勤務外，另兼服值班或備勤，但以免服深夜勤務及處理各類案件為原則。

三、警勤區警員結合鄰里內之民力（含里長、鄰長、里幹事、協勤民力、地方熱心人士等納入村里聯合服務協助訪查編組人員)以拜訪方式逐戶訪問以加強為民服務。

四、刑責區偵查員每日執行地區探查勤務時，應至責任區派出所簽到，並與勤區佐警做治安情報交換。

五、為推動警勤區員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在試辦期間每月各補助試辦派出所一萬伍仟元作為活動費，轄內如有婚、喪、喜、慶、彌月或考上大專聯考之家戶，均由主管及警勤區警員前往致賀或弔祭。

試辦結果發現，由於該制度的實施，讓民眾多能認識警勤區佐警，為民服務工作較易落實，員警對於轄內全般治安狀況更能掌握，但是員警必須設法商請協勤民眾陪同勤查，在民眾意願及時間難以配合下，無端增加員警的困擾。且實際考量花蓮縣警局之專責警勤區試辦作法，難免令人產生警察將工作責任轉嫁到協勤民眾的身上，此不單容易讓員警就工作不力找到卸責的藉口，亦增加民眾的困擾，反而令民眾產生畏怯的心裡，而不敢積極協助。依花蓮縣警察局的看法，目前派出所因臨時專案性勤務特別多，尤其屬夜間勤務，共同勤務警力難以負擔，仍須由專責警勤區警力支援，造成專責警勤區同仁需服深夜勤務，或因而無法排定每日六小時之勤查勤務，基於目前各分局警力明顯不足，無法將干涉取締及為民服務工作區隔，在未增派警力原則下，實施專責警勤區制，有實質上困難。依花蓮縣警察局之檢討，如要實施專責警勤區制，宜有配套之作法，如取消責任追究或連帶議處制度，取消警勤區員警績效評比方式，簡化警察協辦業務，提昇勤區員警素質、開放戶警作業連線等，才能有效經營警勤區工作。

另一個較具規模之試辦工作，則屬台北縣警察局自發性的在八十七年七月起在新莊分局文化派出所試辦一年的專責警勤區制度，其作法是警勤區警員專服勤區查察勤務，並視狀況支援值班及專案勤務，其餘非勤區警員則專服勤區查察以外之共同勤務，一方重預防工作，另一方則負責偵查的工作，各自任務目標明確，同時又可因為職責清楚的劃分，避免在傳統式警政中警勤區警員什麼事都要做，卻什麼事也做不好的弊病。針對該試辦工作筆者曾進行獨立研究，藉由長期的參與觀察及訪談，發現該制度在試辦初期成效確實顯著，不僅有助於民眾對警察的認識，提高民眾對警察服務的感受，改善民眾對警察的印象，增加犯罪情資的蒐集及警民的互動，且對於員警工作滿足感的提昇也有幫助。然而，其後由於警察同仁在社區警政工作的認知上未能同等提昇、幹部未能全力配合、預計要分階段實施的電話民調亦未能如期進行、加上在工作量、獎懲、勤休等種種配套措施不完善的情況下，致使兩種不同勤務方式的執勤人員劃清界線，心生怨懟，削弱團隊合作之力量，而試辦工作亦因而不了了之。然而，經由長期深入觀察，仍有以下的發現（葉毓蘭，民88）：

一、專責警勤區制度有助於民眾對勤區警察的認識、提高民眾對於警察服務的感受、改善民眾對警察的印象、增加犯罪情資的蒐集、有助於警民互動、且較符合民意的需求，在治安的改善及員警工作滿足感的提昇上也有幫助。

二、要推動社區警政工作，不能僅由試辦人員接受教育訓練，全體警察同仁(上至局長，下至查勤巡官、基層員警)均應接受再教育，使之全心接受，方能理念一致，有助於推展。同時教育訓練，尤其是對幹部的教育，應在試辦之前即已初步完成，以利推動。

三、領導幹部的態度決定試辦是否能夠成功，因此，上層長官應堅決表示推動的決心，並應不時的對所屬人員耳提面命。

四、試辦工作應以分局為單位，轄內之派出所全部投入試辦工作，且獎懲、績效要求及勤務安排等均需一致，以避免產生試辦單位遭其他單位排擠的情形。

五、警勤區警員之轄區應儘量縮小，且儘量以道路為界畫出區塊完整之地區，以利營造社區意識。

六、警察分局應定期進行電話民調，以利了解民意之依歸，並可作為考核員警之依據。

七、相關之福利、獎懲考核、人事遷調、績效要求、勤務安排、教育訓練、應勤裝備、服儀穿戴等等配套措施，應預先詳加規劃，廣為宣達使同仁知曉，並確實執行。

第五項 專責勤區制度的理想設計

實施專責警勤區制度，有助於社區警民進行策略聯盟，以達成改善治安的目的。而通盤檢討人事勤務制度，重新規劃專責警勤區制度之配套措施，為當務之急：

1、 警勤區由專責之警員或巡佐擔任之，警勤區佐警在警勤區內執行的工作可歸納為戶口查察、情報佈建、推展政令、為民服務、民力運用、協調通報、請求支援等，其達成任務的方式則為：家戶訪問方式，實施戶口查察；對可疑人、地、事、物之查察；社會治安調查；促進警民合作；提供為民服務；推行政令宣導等。警勤區勤務原則上以日勤為主，不編排深夜勤，均在轄區內活動，其勤務採放任自主制，由專責警勤區佐警自行與社區民眾協調或依事實需要之時段編排。

2、 派出所內除專責警勤區佐警外，另配有機動組及刑案處理組人員。專責警勤區佐警除勤區查察外，派出所之值班原則上儘量由其輪流擔任，由於直接到派出所來報案的大部分是居住在轄區內的民眾，如由專責警勤區佐警為其做細心、耐心、熱忱的服務，不僅可以提昇警察的形象，也可以縮短警民之間的距離，提高警察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此外，在目前的警察生態中，意圖打破績效掛帥的現實可能仍有困難，派出所仍然無法完全免除刑事績效的壓力，因此其績效之爭取應由刑案處理組負責，轄內發生刑事案件亦由刑案處理組人員就近專責做初步的處理，其人員可由刑事組的偵查員派駐在派出所，或由派出所員警中挑選具刑事專長者擔任專責刑事警員，由派出所主管指揮調度；除此之外，一般的巡邏及其他干涉、取締告發的勤務則由機動組人員擔任，專責警勤區佐警不擔服此項任務，以免引發衝突，確實擔起警民間溝通橋樑的角色。

3、 派出所內設置行政副主管及刑事副主管各一名，行政副主管負責指導專責警勤區佐警及機動組人員，刑事副主管負責指導刑事處理組人員，機動組、專責警勤區與刑事處理組人員應照編制比例妥善配置。

4、 專責警勤區佐警就其所蒐集的情報，不做取締、告發或逮捕，而將其情報交付給機動組或刑事處理組，如有告發查獲，其績效應分由提供情報及執行人員共同分享。

5、 機動組在巡邏或其他勤務中查獲之案件一律交由刑事處理組擴大偵辦，其績效分由查獲及擴大偵辦人員共分。 

6、 專責警勤區佐警挑選資深的優秀佐警擔任，警勤區經營良好者給予優先晉升之機會，其資績計分給予加分。如為專責，警勤區的範圍需予擴大，可視勤區治安特性及任務繁重性加以區分。以一里一勤區為原則。
7、 為民服務的績效，應訂定合理的評比辦法；考績、獎懲亦應有配套措施，勿因警勤區專責化而產生衝突或分裂，使專業化的分工變成互利互助的作為，而非相互抵制，是分工而非分立。一般警員於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後，應先專業分發，擔任交通、保安、警備隊員等職務，歷練基礎專業執勤能力後，表現良好者使擔任派出所內之共同勤務，滿三年後，處事能力具備且較為圓融之後，始能擔任警勤區警員，而欲擔任刑事警察或升任巡佐者，均應擔任過警勤區警員者始具備資格。同時，在職務異動前，亦需予以職前講習，如此，循序漸進，配合社區警察作修正，方有助於社區警政的推動。

第三節 社區聯防體系的建構與落實

犯罪基本上是加害者與被害者在社會控制缺乏，發生於特殊時空的事件（許春金，民83）。因此社區欲有效預防犯罪，不能忽略人與環境的因素，在策略上應有市政政策及環境設計的參與，在政策的制定上，必須有理論的依據，否則可能會偏離現象的本質，而使政策流為口號及宣傳，難以落實到個人的週遭環境（許春金，民83）。在建構社區聯防體系上，則必須考量人與環境的結合，以便建構有效的防護網。
第一項 社區聯防的理論概念與措施

在犯罪預防策略上，美國全國犯罪學院曾提供了以下的方程式：(許春金，民74)

                    慾望+能力+機會=犯罪
這就是說，犯罪要成立，必須要具備有犯罪慾望的犯罪者，犯罪所需的技巧、工具和能力，再加上犯罪的機會。這三個因素中可以立即付諸實施的當推降低機會這個領域，防禦空間的概念乃由此產生。它的概念是利用環境與有效設計，藉由實體或形式之阻絕體來牽絆住犯罪者，提昇加害者賊蹤暴露之機會，以及加深加害者隨時有被監控、逮捕的感覺從而放棄犯罪的一種犯罪預防措施(Newman,1973)。Newman認為這是一種靠社區居民的同心協力改善住宅環境的模式，它藉由重新設計或改善社區住宅環境的方式，以實體阻絕物（包括利用高聳的圍牆、鐵絲網、藩籬及強化之門窗等）及形式阻絕物（包括建築物前有寬敞開放之出入口、階梯、低矮之灌木叢或矮牆、24小時之便利商店、24小時之攤販、巡邏於路上的警察、巡守隊員等監控力量），增加社區居民對犯罪之監控能力，以降低被害的機會。

防衛空間之概念不應只顧到自己住宅區內的環境特性，對於居住環境鄰近地區之互動關係亦應予以強化，Moffatt（1983）認為環境設計應包含下列七項範疇；

(一)防衛空間(defensible space)：包括各種安全設備、公共設施與建築設計等。

(二)活動計畫之支持(activity program support)：例如加強民眾犯罪預防自覺、參與社區事務、提供社區服務等活動計畫的支持。

(三)領域感(territoriality)：當居民對該區域付出保護力量之後，便會對該社區具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心與歸屬的感覺。一旦有外人進入此區域，不是立即會被辨識出來，就是其一舉一動均在監視之中，這些自然的監控力量將迫使潛在的犯罪人無法下手。

(四)標的物強化(target hardening)：例如運用4D策略
，設置圍牆、藩籬、鎖鑰、門窗、電子警示系統以預防或拖延犯罪人得手的時間。

(五)監控(surveillance)：乃指正式的監控力量，包括閉錄電視監視系統之設施及安全警衛與巡邏警力。

(六)自然監控(natural surveillance)：例如，住宅設計時，策略性地加裝窗戶，使居民能夠看到侵入者；並讓侵入者感受到渠已被清楚地看到或監視，而對於犯罪者產生嚇阻的功效，並減低居民對犯罪之恐懼感。

(七)通道管制(access control)：乃對於限制或禁止接近之處所，設立形式阻絕物，如：矮牆、灌木叢等，以標明特屬之領域，謝絕閒雜人等進入。

各類型的犯罪活動與社區息息相關，因此加強防禦空間的理念，可以有效降低社區遭到破壞（陳連禎，民86）。社區防衛空間的強化，乃透過社區的警民合作使居民對於自己的社區有更強烈的領域感與歸屬感，對於進入社區內的可疑人、車，能更為敏感的監控其行跡，且有意願積極的介入或參與社區安寧秩序的維護工作，以強化社區防禦犯罪的能力。因此，在建構社區聯防體系時，除了依賴警察的巡邏、路檢外，民間「守望相助」活動所能發揮輔助與監控的效果，不容忽視。當然，警察機關提供轄內民眾治安與犯罪死角的資訊、犯罪預防宣導、教育及諮商輔導計畫也很重要，警察應該邀集社區內的民眾共同釐定犯罪預防的計畫，與民眾交換社區治安情資，並且教導民眾如何有效的保護自身的安全，避免被害，如此社區民眾才能結合社區警察發展出更有效的先發制人的犯罪預防技巧。

第二項 社區聯防體系的建構

在社區犯罪預防方案的運作上，有許多不同程度的控制與涉入措施，並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運作方式，黃翠紋認為在推動與設計社區預防犯罪方案時，將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方式與層次（黃翠紋，民87）：

一、它可能單純地只是由於專家的介入與服務的提供而發起，因此將是由警政領導者、犯罪學家、社工人員，或是其他專家優先來推動。

二、它可能是和經由社區的改革與財產的保護而能夠獲得實質利益的人員有關。

三、存在於鄰里這個層級的組織必須有政治行動的介入，才能改變現存的社會結構及有效動員人力，以便運用最少的資源或是在政經系統的支配上沒有太大的反對聲音出現。

至於社區預防犯罪方案實際可能運作的策略，則可分為：1.經由環境設計預防犯罪。2.情境犯罪預防。3.社區警政。4.運用輔助司法。5.羞恥與整合的策略。6.社會預防。7.運用義勇警察等。

社區聯防體系的建構，既然是植基在警民協同合作的基礎上，因此，預防犯罪發生，確保社會安寧，唯有結合民力，善加編訓、運用守望相助組織及義勇人員始能克盡全功（劉弘煌，民86）。在作法上便必須因時因地制宜，李增祿（民80）將守望相助歸納成如下三種實用的方式：

一、組織社區守望相助隊－在一般社區，由村里長、鄰長、民意代表、熱心公益人士及居民代表等組織社區守望相助隊，派出所主管及警員協助，此外義警義消民防人員亦參加。人員加以編組，有隊長、組長、巡守員等，設巡邏箱、守望崗亭等。裝備有制服、識別證、臂章、勤務盔、警棍、警笛、手電筒、無線電對講機等，有些社區還特別購置巡邏車，日夜巡邏社區。

二、由社區理事會僱人巡邏守衛－有些古老社區或已成立社區理事會的社區，就由理事會出錢僱人擔任社區巡邏及守衛工作。此類社區也有設置守望亭，日夜看守的。

三、成立高樓管理委員會僱守望警衛－由居住在同一地區大樓公寓的住戶代表成立高樓管理委員會，負責整個高樓社區公共設施之維護、守望相助、社區各項活動及福利之推行。住戶每月定期繳守望相助管理費給管理委員會，由管理委員會僱守望警衛，負責夜間巡邏、看管大樓等工作。

從上述的分類中，不難發現守望相助可分為有給職與無給職兩部分，一般來講，由社區理事會或高樓、集合式住宅等管理委員會出錢僱請的巡守員，屬於一種僱用關係，人員的素質較能要求，服務的項目與巡守的時間也都有所律定，較不致產生問題。至於無給職之社區守望相助隊，則可能因為居民共識支持及參與意願、經費、巡守人員素質、裝備訓練、組織管理、法令配合及權責、政府相關機構的配合與支持等問題而限制了他的成效（劉弘煌，民86）。李增祿氏將我國推行守望相助未能普遍生根所遭遇的困難歸納為下列幾點（李增祿，民80，）。

一、缺乏共識、居民參與意願不高：工商社會人人忙於事業與工作，無暇參與守望相助工作，或因自掃門前雪心態作祟，不願出錢出力從事公益事務。

二、人員素質不齊、裝備、訓練不夠：社區守望相助人員、管理人員或巡邏人員之素質良莠不齊，年齡偏高、學歷偏低、品行不良者有之，加上訓練不夠、裝備不足，在在影響其形象及工作效率。

三、組織不健全、權責劃分不清：守望相助組織，由於成員難求，往往由村里鄰長、公私機構代表或臨時找一些居民勉強充任，致使組織系統不明，權責不分，成員不穩定且無活力，僅偶而被動的動一動而已。

四、後續經費不足：由於守望相助工作的成果是集體受益，利益無法分割，對個人而言，有時很難直接受益，影響繼續付費的意願，加上地方熱心公益人士僅開創時出錢出力，其後就消失了，致使守望相助工作常遭遇經費不足的困境。

五、法令依據問題：守望相助屬民眾自發性的活動，政府難以法令規定強行組織之，而相關的行政規程或要點，亦不生拘束民眾之效力，雖然台灣省及北、高兩個院轄市依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相繼訂頒所謂「高樓及社區安全維護辦法」作為推動之依據，仍舊遇到下列的困境：

（一）社區或高樓若不願接受輔導成立「社區守望相助委員會」或「高      樓管理委員會」，仍無法強制之。

（二）依據各該辦法，管理員及巡邏員之任務大多為服務預防性質，             著重在通風報信，而無執行權，依法亦不得使用警械，遇有             緊急狀況，本身的安全堪慮。
（三）再者，守望相助活動經費由住戶分擔並定期繳納之，若拒不繳      納，似難強制執行。

學者許春金也指出社區犯罪預防可能遭遇如下的困境(許春金，民83)：

一、社區「界限模糊」：社區的範疇多大，至今尚無定論。

二、缺少有關社區的犯罪統計：由於我國的犯罪統計係以人或案件或縣市別為收集單位，對於社區的犯罪史並無相關的數據可資了解。

三、缺少專責研究訓練機構：我國目前仍乏犯罪預防技術及提供訓練的機構。

四、乏人主政：目前社區行政單位龐雜，如社區理事會、派出所、村里長、觀護人、學校、社區各種組織等均各有所屬，由誰整合推動，有待考量。
第三項 落實社區聯防工作之作法

推行社區聯防必須具備如下三項要件(葉毓蘭，民87)：

一、社區聯防觀念的建立：警、民均需加強教育，揚棄自掃門前雪的冷漠態度，建立警民聯手共同對抗犯罪或預防犯罪的核心概念。

二、機構間的合作：社區警政主張以較為全般的作法解決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策略便是整合社區內的公、私資源(諸如法定和自願的社會福利機構、學校團體、青少年團體、地方行政當局)，保持密切聯繫，而非由警察(獨力)解決所有的問題。

三、社區共有的同夥關係的建立：警察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參與社區的活動，與社區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透過密集的巡邏、訪問以有利於社區資訊與情報的蒐集。

因此，警察在落實社區聯防工作上應有如下的作為：

一、在社區聯防觀念的建立上：透過養成教育，使員警建立社會服務的觀念和助人的技巧，並以解決問題取向的警察角色自許，而非一成不變的固守著強硬的執勤方式。

二、在勤務運作方式方面：警察應改變以往統一由中央規劃重點勤務的方式，充分授權地方，使能依各地不同的治安需求，妥善規劃適切的勤務。
三、在組織編制上，應確立少年隊與女警隊的編制，並使之各自專責擔負青少年犯罪預防與輔導及婦女人身安全的保護工作。同時，各縣市警察局應成立犯罪預防小組，除從事犯罪預防宣導外，並結合公安、消防安檢工作，確實督導評核公共場所及居家犯罪預防設備。
四、警察分發制度應與社區意識融合：警員應與社區有地緣關係，常住當地，方能融入社區並整合社區資源共同解決社區問題，因此，在分發作業上，社區警察應採「常任制」，使能與社區民眾進行頻繁而良性的互動。

五、改進績效評估制度：建立以警勤區(社區)為中心的評估與考核制度，使勤區警員重視居民的反應，並以為民服務的實際成效作為考核的依據。

六、在機構間的合作方面：除了要改進現行義警制度的缺失外，更要廣泛建立民間外圍及友好組織。

七、在警察與民眾的協商，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方面：

（一）設立社區警察委員會：一方面有助於了解民眾的需求，再者，             有利於接收社區內之犯罪資訊及對警察的建議。
（二）設立警察綜和諮商室與諮商專用電話：以利解決民眾問題、提      供警察諮詢服務。
（三）改變警察的傳統作為，與民眾拉近距離：在舉辦座談會時應盡       量在座位的安排、服裝穿著及言語動作上，細心規劃，設法消             除警察與民眾間的隔閡，拉近彼此的距離。

（四）高階警官與民有約：高階警官若能放下身段與民有約，增加直       接面對面溝通機會，對於促進社區向心力當有莫大助益。

（五）強化與民眾的合作聯繫：警察在態度上應儘量「平民化」或「民       眾化」，並應與守法民眾合作，共同維護地方與社區的安寧秩             序，使民眾能認同警察的觀念與立場。

（六）應注重以社區為取向的社會工作：警察應主動以社區為取向，             關懷弱勢團體，扮演社會保護角色。

至於在守望相助工作的推展上，一般可分為籌備期(一、二年)、開創期(一、二年)及成長期(第二年以後)等三個不同的階段，並可分為農村社區、城鎮社區、都市社區、高樓社區及特殊社區（如軍眷村、機關宿舍區）等五類，根據李增祿的彙整歸納出解決守望相助問題之辦法及建議如下(李增祿，民80)：

一、政府各有關單位應重視社區守望相助工作的重要性，除了給予精神上的肯定和稱許外，較重要的還是提供更多的物質支援，其次是加強守望相助工作的宣導，讓社會大眾能了解守望相助工作是彌補警力之不足所造成的治安死角以及提供民眾最直接、迅速的安全支援，讓大家能擁有安全的日常生活環境。

二、舉辦村里社區民眾聯誼、育樂等自強活動，以增進居民相互關懷、相互了解，發揮敦親睦鄰的美德。適時舉辦防盜、防火、救助急難及急救方法的專題講座或編印應變手冊、卡片，使民眾普遍熟悉各種應變技巧。以五至十戶為一單位，每戶應裝置聯防警鈴，形成「家戶聯防」，遇有盜竊、火災、急病等特殊事故，立即按鈴申報，互相救助，隨時注意四週的人、事、物，發現可疑的人，立即報警處理。

三、經費的籌措要多元化，一方面可由各級政府撥款補助，另一方面可由地方公司機構或財團捐助，而民間募捐守望相助基金會捐獻金額，應協調財政部准予列入所得稅額中扣除。

四、加強管理員、巡守員之遴僱組訓考核，因守望相助人員素質之良窳對地方治安及警譽影響甚大，故不得不加以監督考核，除此外，還應積極爭取管理員、巡守人員福利互助及保險，使其執勤時更有保障，增加參與巡守工作的意願。
五、參照美國鄰里守望方案之要點：即1.自我防衛、2.竊盜防範、3.財物標記。以強化社區犯罪預防的力量。其作法如下：

（一）自我保護措施：犯罪預防人員教導居民如何保衛自己，避免被攻擊，以及遭受攻擊後應如何處置。

（二）竊盜防護措施︰犯罪預防人員也提供有關易遭竊住所的特性及如何防止家中夜間遭竊的資訊和方法。
（三）財產識別措施：犯罪預防人員向居民解說如何在家中貴重物品上刻上身份號碼，建立財產識別的方法，以降低竊賊犯罪誘因，並使失物易於找回。
（四）報案方法：分發可黏貼在電話機上的報案電話清單，並指導居民如何向警方報案。

（五）民眾教育措施：為使計畫能持續恆久，有賴不斷地對大眾再教育，因此在社區會議時，透過小冊子、幻燈片和影片向民解說，不斷更新犯罪統計與持續的給予社區間歇性的補習課程和演講，使其了解上述諸項預防措施的必要性，認知到預防犯罪的重要性。
內政部則引進防禦空間理論，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訂頒「建立全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推行方案」，積極推動守望相助工作，朝加強住宅防範犯罪的設施方向努力，以改善國內惡化的治安，其具體作法如下(張慶裕，民87)：

一、成立各級會報落實推行：由內政部、省(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區)公所分別成立守望相助督導、輔導、規劃輔導與執行等各級會報，各依職掌共同推動。

二、籲請民眾支持及參與：利用電視台、廣播電台、電子看板、電腦網際網路等各種媒體，大力宣導社區守望相助之重要性，促使民眾產生共鳴並積極參與。

三、輔(督)導成立管理組織：各級會報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積極輔(督)導公寓大廈及社區成立「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守望相助巡守隊則依附其下常年運作，以維護所屬區域及其周圍之安全。

四、輔導成立巡守隊：治安繁雜地區，以村里、社區或公寓大廈為單位，結合義警、義消、民防人員、自治人員、後備軍人及社區志工，優先成立巡守隊，並由地方警政機關施以定期訓練，提升其執勤能力，俾密切掌握社區動態。

五、輔導裝設保全設施：輔導民眾，就「家戶聯防系統」、「警民連線系統」及「錄影監視系統」等，擇一種或數種裝設，以遏制犯罪或循線查察不法。

六、獎勵及慰問熱心人士：
（一）有具體優良績效之民間熱心人士，由內政部定期獎勵或表揚。

（二）對執行守望相助工作因而致傷殘或死亡者，適時辦理慰問。
第四節 小結

社區聯防體系的建構是時代的趨勢，警政工作若欲加強成長進步，則社區警政的哲學必須引進，適切的調整警察工作策略，將傳統的勤區查察工作，配合現代化、資訊化、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需求，改變其工作項目、內涵與方法，這包括警察必須具備公共經理人的思維，他應該具備領導、溝通、資訊、決策、危機處理、談判等等專業才能，獲得充分授權，去扮演一位組織內外的聯絡人，危機的處理者，督促並引領社區資源自行解決社區問題的領航人角色。社區聯防的落實，有賴警民雙方站在平等互惠的地位，以坦承、主動、積極的態度協同合作，而以往警察著重在打擊犯罪與快速反應的思維模式下，警民之間除了民眾主動報案，警察執行勤（攔）查等作為，及義警、民防隊員仍或多或少與警察接觸外，彼此間並沒有明顯的交集，不利於彼此間的合作，因此，為能有效建構社區聯防體系，在作法上警察與民眾均需有所調適與配合，警察應主動與民眾接觸、視民眾為顧客，提供各項服務，並且認同志工團體及社區內的非營利組織為維護治安的夥伴，時時加以關心並給予適時的協助，在警察的犯罪預防策略上，當世界各先進國家均以社區警政作為預防犯罪策略的最主要努力時，我們也必須調整以往只重「破大案、抓要犯」以績效掛帥的思維模式，回歸到社區中，將工作的焦點放在社區問題上，結合社區內公私團體的力量，以問題解決導向策略，根本的將問題的根源加以剷除，以確實改善治安，提高民眾的生活水準。同樣的，從許多研究結果也顯示，大部分的民眾對於參與犯罪預防的態度，仍然是十分冷淡的（鄧煌發，民84），因此，如何誘發民眾的參與動機，也是當前社區犯罪預防工作所亟待解決的難題。

�「共享治理」之意涵與Kettl(1993）曾提出『公私部門間權利分享--「公共利益」的管理』中「權力分享」（sharing power）的的合作關係相通，隱喻『公私關係不是自我行政體，而是需要全能政府之強力管理，要注意政府成為唯一買主，市場只有在具有足夠競爭下才不會失靈；而民營化後所節省的成本應繼續用作提昇競爭、加強外包管理的誘因』。對此，Rhodes（1994）於一場『新政府運動』的研討會上也援引 Morgan（1993）的『想像力』（imagination）及Lane（1991）的『市場經驗』（market experience），說明Morgan所提的『蛛蜘叢』（spider plant)及Lane則提出『軸的改變』（axial change)，隱喻總部與分支、民間與政府間，甚至是中央與地方間的理念是可以「共享」、「共治」的，組織是混沌的、分權的、市場取向的、創造的與參與的，『自我指導工作』式的『新政府運動』、「政府再造」更有能力促進人類發展與幸福。前述理念請參酌李宗勳（民84年）之『新制度論與公共行政--兼論公、私部門之權力分享』與詹中原、李宗勳 (民85年)之『警政再造工程之探究』等文。


� 此項「價值再造」請參考林水波教授(民88年)「政府再造」(智勝出版)之「文化導向」再造策略乙文，有極為詳盡、精闢論述。


� Friedmann(1987)鼓勵實務界要超脫傳統規劃模式，讓政權再深植公民社會中(recenter political power in civil society)，確保「人民主權」，「責任共承」，促成「公共參與領域中的政策規劃」(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另參考Stone, D. A(1988）, Policy Paradox and    Political Reason,Foresman and Company,Boston.


� 同註11。


� 同註13；該協會提出之地方政府公共經理人角色則有：共識建立者、社區(地方)議題教育者、社區(地方)價值詮釋者、問題解決者、程序領導人、分歧利益團體及社區群眾之整合者、團隊建構者(指導人)、變遷經紀人、新科技領航者、倫理道德維護者、領導發展等十一種角色。





�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即曾將落實民眾警政學院之構想，向桃園縣立委朱鳳芝委員作政策行銷，獲致認同並與內政部黃部長共同於89.03.04在龍潭宏碁渴望學習中心舉辦「社區安全聯防體系高峰會議」，邀集社區管理委員會、民間團體、專家學者、警政機關、中央警察大學等單位代表，共同就警政治安、社區與網路、治安與社區安全等議題進行對話，對凝聚共識、弭平歧見極具效益。


� 包括契合社區警政之績效考核、簡化勤業務負荷、專責警勤區制度等。


� 一、Kettle, D. F. （1993）,Sharing Power:Public Governance and Private Market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二、Stoker, R. P. （1991）Reluctant Partners:Implementing Federal Policy, Uni. of Pittsburgh Press.;三、 Ostrom， E. （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Y:Cambridge Uni. Press.;四、 Ostrom， E., Gardner,R. ＆ Walker,J.(1994）,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請參考李宗勳(民89)，社區安全聯防的屬性與建構--共有財與公共經理人的觀點初探，國立空中大學附設行專於89.05.13假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行政管理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以及李宗勳(民89)，社區安全聯防治理體制初探，中央警察大學的七屆警察行政管理學術研討會，89.06.22假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練中心舉辦等兩篇論文。





�  見Robert L. Woodson, Sr. ‘The Roles of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in Revitalizing Neighborhoods and in Addressing Local Public Safety Problems 


Revitalizing Communities and Reducing Crime’，在美國司法部主辦「What C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o To Decrease 


Crime and Revitalize Communities?」研討會報告，


January 5-7, 1998。  





� 見� HYPERLINK http://www.communitypolicing.org ��http://www.communitypolicing.org�.。社區警政服務中心是有史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在協助地方警力上最具體的投資，依照計畫將在兩年後各地社區警政步上正軌後，「功成身退」。警界人事擔心在COPS關閉後，聯邦贊助社區警政的經費將逐漸縮減。詳見：Law Enforcement News, December 15/31, 1998, p2。


� 芝加哥市的社區警政（CAPS）在1994年全面實施之前，除總局外，即在全市廿五個分局中均各配置文職經理與犯罪分析師，冀能掌控社區治安狀況，建立犯罪資料庫，進而更快、更精確的提供資訊給社區警員。


� 學者李湧清、林燦璋、楊永年對現行警察績效評估，多有類似觀點，認為現行評比制度，扭曲警察目標與任務特性，無法發揮激勵所屬的效果。


�  Sherman, L.W., Gottfredson, D., MacKenzie, D., Eck, J., Reuter, P., & S. Bushway, “Preventing Crime: What Works, What Doesn’t, What’s Promising” a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1997                                                                              


� 根據蓋洛普1990年民調，當時紐約市治安尚未改善，超過六成的市民表示希望遷離紐約；1997年相同民調結果迥異，在改善治安有成後，紐約被評為全美最適宜居住的都市。詳見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29, 1997, pp45-49.


� 4D策略乃指運用硬體機械預防犯罪，以達到嚇阻(deter)犯罪人之侵襲、偵測(detect) 犯罪人行動、延遲(delay)犯罪人行動、阻絕(deny)犯罪人接近特定之標的物等四項目的，以抗制可能發生之犯罪侵害。參見鄧煌發（民86），犯罪預防，三版，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第152~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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